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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监事协会为配合日本公司法实施，于1975年制定了《日本公司监事监督标准》(以下简称《监督标准》)，并先后作

了六次修改。其内容对规范我国公司的监事制度、增强操作性颇有借鉴意义。 

1、监事性质和监督准备。 

第一，监事性质。《监督标准》规定，监事是受董事委任的独立机构。监事通过监督董事执行职务，确保企业健康而持

续地发展，并构建企业良好的治理机构。监事为履行职责和义务，应采取以下措施：出席董事会及其他重要会议，审查

从董事及有关人员处获得的报告，调查公司业务及财产状况，对董事和有关人员提出建议或忠告，阻止董事劣性行为

等。 

第二，监督准备。根据《监督标准》规定，监事为履行职责，必须尽力完善以下事项：确保独立、公正，尽力把握经营

和企业相关环境的变化情况，加强与董事和相关人员沟通，在充分收集信息和听取外部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监督意

见，尽力让董事长等认识和理解完善监事监督环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2、监事。 

在日本，按监事是否驻会，分为驻会监事和非驻会监事。驻会监事由监事互选产生。按公司内外之分，监事可分为内部

监事和外部监事。公司外部监事不仅应该具有独立性、个人影响力，而且应中立、客观地发表监督意见，毫无顾虑地向

董事长和董事会提问和发表意见。当然，驻会监事和公司外部监事应与其他监事共享信息。 

3、监事会。《监督标准》第6条规定，监事会由全部监事组成，为形成正确的监督意见，监事应向监事会报告其执行职

务的状况，且应服从监事会。在必要时，监事会应向董事和董事会表明监事会的监督意见。当然，董事应向监事会报告

工作。监事会应定期召开，但在必要时，应随时召开。对于需要监事会决议的事项，监事会应依据充足的资料进行审

议，并做出决定。 

4、从三方面监督董事和董事会业务。 

第一 ，监督董事执行职务。《监督标准》第13条规定，监事为监督董事执行职务，必须履行下列职责：督查董事会决议

及其他董事的意思决定状况，董事会履行监督义务的状况; 督查董事是否建立了合适的内部管理体制并加以运作; 董事

的行为违反公司目的或法令规定或公司章程时，危害公司利益或对公司明显不利时，监事应及时向董事指出，监事或监

事会在获得董事的行为可能损害公司利益的报告后，应根据情况采取相应措施。 

第二，监督董事竞业交易。《监督标准》第16条规定，对于下列交易，监事应督查董事是否存在违反其义务的事实。这

些交易为: 竞业交易与相反利益交易，公司无偿向董事提供利益(包括获得的利益明显少于供给的利益)，与子公司或股

东间的非常规交易，自行获得处理股份或制定让股份失效的程序。 

第三，监督董事会决定。《监督标准》第14条第1款规定，对于董事会决议及其他有关董事的意思决定，监事应从对事实

认定有没有重要错误，意思决定的过程是否合理，意思决定的内容是否违反法令或章程，意思决定的内容对正常企业经

营者有无并不明显的不合理，意思决定是否首先考虑了公司利益等要求出发，监督董事履行善管义务和忠实义务等法律

义务的情况。如发现有违反上述要求的，监事应与董事磋商或向其提出建议，进行制止。 

5、会计财务报告的监督。 

第一，监视会计监督员的独立性。《监督标准》第17条规定，监事应督查会计监督员是否保持其独立性、是否作为职业

专家在正确地实施监督; 监事会可向董事会提出请求，即把选聘、解聘或不再聘任会计监督员的事项作为股东大会议

题，或者可向股东大会提交聘任会计监督者的议案。 



第二，监督财务报告制度。《监督标准》第18条规定，监事应督查董事会是否建立了必要而合适的公司财务报告制度，

执行情况如何。监事也应审核公示的信息是否有重要错误或是否存在易产生误解的内容。 

第三，审核会计监督员的报告。《监督标准》第21条规定，监事接收会计监督员的监督报告及相关资料时，可要求会计

监督员对重要事项做出说明，并调查其监督报告。 

6、监事和监事会的监督方法。 

第一，监督计划与业务分工。《监督标准》第22条规定，监事会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应制定监督方针和监督计划。

后者包括监督对象、监督方法及实施时间。为有组织且有效地进行监督，监事会应对监督业务进行分工。 

第二，监督方法。根据《监督标准》规定，监事应出席董事会、重要财产委员会、重要会议等，必要时，应在会上发表

意见。另外，监事在调查公司业务与财产状况及履行其他监督职责时，应与公司内部监督部门保持联系与协作。 

第三，与会计监督员的关系。《监督标准》第35条规定，监事与监事会应定期与会计监督员磋商，并主动与其交换意见

和信息。 

7、代表诉讼。《监督标准》第36条规定，公司向董事或董事向公司提起诉讼时，监事应代表公司；监事接受股东对董事

追究其责任的诉讼请求时，应迅速通知其他监事，及时召集监事会议。监事会只有进行充分审议后，才能做出是否提起

诉讼的决定。 

8、制作与提交监督报告书。《监督标准》第42条规定，监事应制作监督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应记录监事所实施的监督方

法与监督结果，以及形成监督意见的过程与理由等。监事会在向董事会提交监督报告书的同时，应将复印本送交会计监

督员。（作者：黄来纪 陈禹志 金永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上海国资局   

 

中国内部审计协会.版权所有 LT科技制作 

协会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4号  

联系电话：010-82199846/47 电子邮件:xinxibu@263.net  

Copyright (C) 2003 . All rights reserved 


